
经济评论　2002 年第 1 期 ECONOM IC　REV IEW 　No11　2002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
与财政收入增长逆向变动格局研究

朱广平　石凤琴

　　摘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 1981 年至 1999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 1992 年至 1999 年《中国财政年鉴》的有关

统计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后, 发现 20 年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快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

经济增长率; 而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却基本出现了相反的格局, 即西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增长率远快于东部

地区, 中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增长率多数年份也是快于东部地区。形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

逆向变动的格局。之所以产生这一格局, 是由于我国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税收负担苦乐不均,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收负担高低不一和税收政策的地区差异所致。因此, 要扭转这一格局, 就必须积极调

整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经济, 进一步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使其朝

着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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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区经济增
长与其财政收入增长是逆向变动的

　　反映经济和财政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指标是

宏观税负。经济理论认为, 宏观税负是指一定时期内, 一国或

一个地区的各项税收收入总量与其经济产出总量之间的比

值, 一般采用税收收入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 (GD P) 的比重来

表示, 其公式为: T öGD P, T 为税收收入总量。一般地说, 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 人均 GD P 的水平也就越高, 税基也就比较宽

广, 经济对税收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强。所以, 随着经济的发

展, 宏观税负水平会逐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宏观税负 (各项税收收入总额占

GD P 的比重) 却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降低,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 30% 左右降低到 1996 年的 10133% , 此后才

有所回升, 1999 年大约是 12%。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 各地

区之间是不均衡的, 突出表现为, 我国东部地区税收收入占

GD P 的比重下降的幅度要远快于中西部地区, 特别是西部

地区。这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来。

图 1　各地区税收收入占 GD P 比重
资料来源: 1992- 1999 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财政》有

关各期。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从 1979 年到 1992 年是我国各地区

宏观税负下降最剧烈的时期, 1992 年以后幅度趋于缩小,

1996 年以后宏观税负略有回升。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 东部

地区下降的幅度最大, 中部地区次之, 西部地区则基本是平

稳略有下降。

这里对宏观税负的考察只是静态的考察, 如果换一个角

度, 用一个动态的相关系数来考察, 就能看出其中隐藏的实

质问题。税收增长系数即是这样一个相关系数, 它是指税收

收入增长率除以经济增长率 (或 GD P 的增长率)。不难理解,

税收增长系数大于 1 表明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等

于 1 则表明税收收入的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同步的, 小于 1 则

表明税收收入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 小于 015 则表明税收收

入的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①这里之所以使用税收增长

系数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税收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相互

关系的动态变化。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 所

以, 税收增长系数也就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财政和经济相互关

系的动态变化。20 年来,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税收增长系

数可见表 1。

表 1 　　　各地区税收增长系数表

1980- 1985 1985- 1990 1990- 1993 1994- 1998

东部地区 0131 0143 0179 1140
中部地区 0138 0197 0183 1118
西部地区 0186 1128 1129 1173

　　资料来源: 根据 1981- 1999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
鉴》的数据而算得。

东部地区的宏观税负下降的幅度大于中西部地区以及

中西部地区的税收增长系数大于东部地区就已经说明, 东部

地区的经济增长幅度快, 而税收收入增长幅度相对要慢, 中西

部地区的财政税收的增长幅度要快, 而其经济增长幅度要慢。

首先, 来看三大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 (见图 2)。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快于中西部地区, 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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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这种速度差距是十分明显的。总的来说, 从 1979 年到

1998 年的 20 年间, 东部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西部

地区 411 个百分点, 快于中部地区 315 个百分点。

图 2　GD P 年均增长率动态变动图
资料来源: 1981- 1999 年《中国统计年鉴》。
注: 本图中的 GD P 年增长率是没有剔除物价指数因素的增长

率。

从财政收入的变动情况来看, 财政收入的增长却是西部

地区快于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又快于东部地区 (见图 3)。

图 3　各地区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动态变动图
　　注: 这里所指的各地区财政收入是指各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 所

以其变动趋势与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变动趋势并不完
全一致。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 20 年来, 我国西部地区的

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都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1979 年至

1998 年, 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是

5184%、8152% 和 13110% ; 其中, 特别突出的是 1985- 1990

年的 5 年间, 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高出 5142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出 10181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 改革开放 20 年来,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东部

地区远快于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又快于西部地区, 而财政收

入的增长速度却刚好相反, 即西部地区远快于东部地区, 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中部地区也快于东部地区。这说明地

区间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是非同步的, 或者说是逆向

变动的。

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 财政取之不足或取之过度都不利

于经济的发展, 因为取之过度就会极大地挫伤企业和公民发

展经济的积极性, 而取之不足则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心有余

而力不足”, 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国家的稳定。从以

上的分析可知,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东部地区宏观税负的下

降幅度显著快于中西部地区, 与此相联系, 我国东部地区的

税收增长系数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均小于 1, 甚至于小

于 015, 有的年份还低于 013, 明显是取之不足, 是藏富于民,

藏富于企业; 而经济发展水平低得多的西部地区的税收增长

系数则一般大于 1, 明显是取之过度, 使其经济发展缺乏后

劲。特别是与其经济的发展速度形成巨大的反差, 或呈明显

的逆向趋势。中西部地区本来就财力不足, 而地区间的经济

增长和财政税收增长的这种逆向趋势又进一步加剧了地区

间“马太效应”的形成。

三、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
入增长逆向性变动的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和财政税收收入的

增长呈逆向变动的格局, 其原因是复杂的。地区间产业结构

不同、所有制结构不同、财税体制的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影

响是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因素。下面就对这几个因素进行详细

分析。

11 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使其宏观税负偏重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各产业的税收负担情况大致是: 第

一产业税收负担比较轻, 但由于不合理的收费过多, 使农民

负担过重; 第二产业是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 但在第二产业

中, 资源开发工业和重工业的税负重, 轻工业、满足最终需求

的一般加工工业和商业的税负轻; 第三产业的税负轻。

在我国的三次产业中, 第二产业就成为各地财政收入的

主要来源。但是, 在第二产业中, 各产品和行业间的税负也很

不均衡。我国行业间的税负结构的突出特点是基础工业, 如

能源、电力、石油化工等行业税负比较重; 而轻工业领域中的

纺织、食品等行业的税负又很轻。1994 年行业税负从高到低

排序依次为: 烟草 47103%、电力 7166%、冶金 6110%、煤炭

5160%、石化 513%、建材 412%、机电 315%、纺织 216%、食

品 119%。 1996 年的行业税负率为: 烟草 39174%、电力

8126%、石油化工 6144%、煤炭 6122%、冶金 4116%、建材

2191%、机电 2185%、纺织 2127%、食品 1147%。所得税的税

负更是明显地基础工业和重工业比一般轻工业和商业要高,

如冶金行业、煤炭和电力行业等行业的税负就高。而流通领

域的行业和一般轻工业则轻得多。

这样一种产业和行业之间负担不一的税率明显有利于

东部地区而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因为, 与东部地区相比, 中西

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还显得明显的不合理, 突出表现在: 第一

产业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大, 农业和牧业的生产基础薄弱, 深

层次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三次产业中, 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产

业占 GD P 的比重比东部地区高出十几个百分点。特别是西

部地区, 农牧业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 自然灾害多, 农牧业生

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差, 社会化服务功能薄弱, 对自然条件的

依赖性强, 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同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 农牧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其社会效益高和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增产不增收的矛盾日益突出。而第一产

业在中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又比东部地

区高出十几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税负明显比较轻,“费”负比

较重, 一方面是农民的负担过重, 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又没有

得到多少财政收入。中西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则素质不高, 内

部结构极其不合理, 表现为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主

要表现为: 与东部地区相比, 其工业化的程度很低, 工业结构

属于以资源开发为主导的重型工业结构, 加工工业不发达。

特别是受原来“三线建设”的影响, 中西部地区重点发展了采

掘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军事工业, 而东部地区的工

业体系的重点则在加工工业、轻纺工业、食品工业、机械工

业、机电工业和家用电器工业等。由于轻工业和一般加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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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速度快、市场占有率高、投资回报率高、经济效益

好, 而重工业则发展速度相对较慢、投资回报率低、经济效益

低, 导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1995 年东部地区的轻工业就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3172 个百

分点, 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海南、福建、浙江、广东、江苏和上海

等地; 同年东部地区加工工业的比重是 28108% , 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而东部地区的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所占的比重则

比较低, 1995 年这两个行业的比重分别是 3164% 和

21181% , 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2171 和 1145 个百分点。中

西部地区的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所占的比重则比较高, 如

1996 年, 中部地区的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比重分别是

12138% 和 26109% , 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6103 和 2148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的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分别

为 9191% 和 26171% , 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3156 和

3145 个百分点。②

所以, 从产业结构来看, 中西部地区由于其第一产业的

素质低, 难以担当税收收入的重任。而在第二产业内部, 由于

我国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轻工业和商业等发展迅速, 而

且国家鼓励发展轻工业, 而这些行业的税负又比较轻, 因而

整个东部地区的税负就显得要轻。相反, 中西部地区的采掘

工业、冶金和煤炭等原材料工业、卷烟行业、电力等基础工业

及其他重工业的比重大, 而这些行业的税负又比较重, 所以,

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税负也就相对要重。中西部地区的第三产

业由于其城市化的水平低而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使其税收

主要依靠第二产业, 这就使得其第二产业的负担更重。

21 所有制结构调整滞后导致中西部地区的宏观税负偏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间的税负高

低不一, 其特征是: 国有企业的税负要高于集体企业, 集体企

业的税负又要高于外商和港台企业, 港台企业的税负又要高

于股份制企业。③

据调查, 在税制改革的 1994 年,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

份制企业和外商及港台企业的“两税”税负率分别是:

9199%、4184%、2170% 和 4187% , 税负最高的国有企业和税

负最低的股份制企业的差异达 7129 个百分点; 1995 年的上

述企业的“两税”税负分别是: 9104%、4144%、3172% 和

4140% ; 到了 1996 年, 上述企业的“两税”税负分别是:

614%、3192%、4136% 和 4127%。④这种税负的差异使我国

的国有经济始终承担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 20 年来, 虽然

包括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

等非国有经济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70% 以上, 但其上

缴的工商税收却不到国家工商税收总额的 30% , 尤其是非公

有制经济上缴的税收所占的比重更低。

这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负的差异却使中西部地区的

税负偏重。因为,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东部地区的改革力度

大, 其所有制结构迅速实现了多元化, 个体企业、私营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 经济活

力大为增强, 经济规模迅速扩张。而中西部地区则由于观念

守旧等原因, 改革进程相对滞后, 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 经济

活力相对不足, 形成了与东部地区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

距, 严重影响了其经济的快速发展。⑤近年来, 以国有经济为

主的地区, 除了北京和辽宁外, 均为中西部地区。从各地区经

济的所有制结构来看, 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地区如江苏、浙江、

山东等省, 其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 其中, 江苏高达 5411%。

以其他经济为主的省份全部为东部省份, 如上海、福建、广

东、海南等省份, 这些地区的明显特征是“三资”企业占有很

大的份额。

表 2　　　各地区不同成分占全国的份额 (% )

1981 1991 1998

东部地区
所占份额

国有经济 58135 54171 56140
集体经济 67150 73126 75161
其他经济 75193 84104

中部地区
所占份额

国有经济 28139 29182 28120
集体经济 23163 19112 19117
其他经济 16178 11122

西部地区
所占份额

国有经济 13126 15147 15140
集体经济 8187 7162 5122
其他经济 7129 4174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计算而得。

31 不完善的财税体制改革有利于东部地区而不利于中

西部地区

我国自 1980 年起, 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实行

“划分收支, 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 年后, 在前几年

改革的基础上, 开始实行对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实行“划分

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包干体制

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在收入划分上分三个基本类别, 即中央

收入、地方收入和分成收入, 同时, 不同级别的政府承担不同

的支出责任; (2) 收入和支出这两种基数一般是依各地在确

立某种新体制前的财政收支来决定的; (3) 收入分成的多少

取决于两个因素, 即该省所使用的收入分成办法和具体的留

成比例; (4) 由于缺乏确定基数的通行方式, 分成办法和留成

比例等参数是通过一对一的谈判协商来解决的; (5) 在税收

管理上, 一方面, 税基和税率均由中央来决定, 另一方面, 征

税权却几乎是全部下放。⑥

这样一种的制度安排是存在相当多的缺陷的。首先, 中

央和地方之间的资金流动虽然说起来有规则可依, 但这些规

则的本身是谁也说不清的。确定收支这两个基数、分成办法

和分成比例都无明确的规则可遵循, 重要的是讨价还价, 而

且就是讨价还价也无规则可依。结果是各省市的分成方式和

分成比例均不一样。其次, 尽管中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但中央却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来推行其财政政策。地方政府

可以有效地支配当地的税收工作, 这就使得富裕的、发展速

度快的东部地区能得到更多的好处。第三, 这种一定五年或

三年的包干制可以说是“包死中央, 包活地方”, 东部沿海地

区借口利用外资等, 要求中央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 并且自

己也擅自制定优惠政策和对外省限制性的政策。

1994 年我国开始在全国推广实行分税制。这是适应建

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要求而对财政管理

体制进行的一次改革。作为转型时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内容上对于旧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未能进行全面的改革

和根本触动, 特别是改革酝酿时期的一对一的谈判仍基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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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动东部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总的来说, 现行的税收制度

在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是税种划分存在问题。如, 分税制将 75% 的增值税

和全部的消费税划归中央, 把营业税划归地方, 客观的政策

导向是控制地方发展第二产业, 支持发展第三产业。这一政

策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利用丰富的资源加快发展资源导向型

企业的积极性。

其次, 现行的地方税缺乏主体税种, 很不完善。目前, 我

国的地方税收体系比较薄弱,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分税制的

规范化。例如, 现行的分税制只涉及税款的征收管理权, 而所

有税种的立法权、解释权、税目和税率的调整权等一律集中

在中央, 这就很难适应我国各地复杂的情况。由中央统一立

法要求征收的有些税种, 在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地

方往往没有相应的税源, 或因税源太少而难以开征; 而有些

有税源的, 地方却无权开征相应的税种。

第三, 现行增值税的设置对中西部地区也有许多不利影

响。增值税是具有税收中性的特点, 能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

的基础性的作用。但增值税对于税收征管的客观环境要求比

较高, 多环节的征收方式要求具有完整的会计制度和税收征

管制度。而这些方面由于我国的沿海和内地、东部和中西部

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和税收征管人员的巨大差异而

使问题更多。

第四, 现行的企业所得税也不合理。内资企业所得税实

行 33% 的基本税率和 18%、27% 两档照顾税率。所谓照顾税

率, 主要是照顾中小企业负担能力的税率。由于中西部地区

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 这项规定客观上也更有利于东部地

区。目前,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不同所得税制, 外

资企业享有比内资企业更多的优惠。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

多, 1985- 1995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 东部沿海地区

占 8713% , 中、西部地区分别占 815% 和 412% , 两套不同的

所得税制就在客观上有利于东部地区, 而不利于中、西部地

区。⑦

第五, 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乏力不利于调节地区间的收入

差距, 从而东部地区获益匪浅。自 1994 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

实施以来,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逐年增加, 1994 年为 7215

亿元, 1998 年达 33812 亿元, 年均增长率是 147% , 但即使是

在 1998 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也只占工商税总收入的

4144%。我国的绝大多数高收入者集中在东部地区, 个人所

得税的征收乏力也使东部地区得益不浅。

第六, 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也不利于平衡

地区间的财力差异。目前我国还是采取税收返还的做法, 由

于东部地区的扩张基数的能力远大于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

地区的财政收入的基数低、增长速度慢, 获得的税收返还量

就小。而国家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8 省区实行的定额补助,

未与物价指数挂钩, 因而, 实际的补助额等于年年递减。

41 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东部地

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开始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先

富裕起来的政策, 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在东部沿海地

区先后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地区等

这样一个开放体系, 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特殊政策。其中,

税收优惠政策是沿海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引进国

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种税收优惠政

策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实行, 不仅使沿海与内地、内资企业和

外资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均, 不利于公平竞争, 也在客观上加

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具体地说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只在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等地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如, 在所得税方面就有以下

规定: (1)在深圳、珠海、汕头的内资企业, 不论其经济性质和

隶属关系, 一律按 15% 的比例税率缴纳所得税。是否开征地

方税附加, 由当地政府决定。(2)在厦门经济特区成立前已经

实行“利改税”的中央企业, 仍按原办法缴纳所得税。特区办

的企业, 不论经济性质和隶属关系, 一律按比例 5% 的比例税

率缴纳。 (3)在海南省的内资企业, 均按比例 5% 的税率缴纳

所得税, 另附征 10% 的地方所得税。(4)在经济特区设立的机

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商独资企业的所得税, 均按 15%

的税率征收。(5)对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保税区的外商投资企业, 和在沿海港口城市的老市区、沿

海经济开放区兴办的技术密集、知识密集, 或属于能源、交

通、港口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 均按 15% 的税率征收。

(6)对设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 和设在对外开放

的沿江、沿边城市、省会城市的外商投资企业, 按 24% 的比例

征收。⑧

在流转税方面, 有如下规定: (1) 在特区的三资企业, 进

口生产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零部件、交通工具和其他

生产资料, 免征工商统一税; 进口矿物油、酒和其他生活必需

品, 减半征收; 特区企业生产的在特区销售的产品, 除了矿物

油、烟、酒减半征收外, 其他产品均免税。(2)在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生产性“三资企业”, 进口自用的建筑材料、生产设备、原

材料、零配件、元器件、交通工具和办公用品免征工商统一

税。在经济开放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 以及在汕头、珠

海、厦门的老市区开办的“三资企业”, 作为投资或追加投资

进口本企业生产用设备、建筑材料、自用的交通工具、办公用

品及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元器件、包装物等, 用于生产出口

的部分免征工商统一税。(3)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企业所生产的出口产品, 除了国家另有规定的少数产品外,

一律免征工商统一税。

其二是在全国统一但在东部地区得到了充分利用的税

收优惠政策。如对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就一视同仁。

1978 年前后, 国家产业政策由注重重工业发展调整为鼓励轻

工业发展。乡镇企业是被鼓励的对象。东部地区对中央制定

的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所有优惠政策均加以运用。中西部地

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受财力有限和改革开放滞后的制约, 对这

些政策没有加以充分的利用。⑨

总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实行的税收优惠以区域性为

主, 相对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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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扭转地区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
增长逆向变动的几点对策思考

　　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和财力水平差异的扩大会对国民

经济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会加剧地区间产业结构

的趋同化, 因为, 一般加工工业和轻工产品的税负低, 就会使

中西部地区盲目发展这些产业, 造成盲目生产和重复建设愈

演愈烈; 会使宏观经济波动和社会不稳定加剧, 因为, 中西部

地区由于财力不足, 对生产的投入就不足, 基础设施建设落

后, 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足, 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近年

来, 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而工业加

工能力又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地区两个差距过大会使沿海

和内地的产业发展出现脱节。所以尽快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

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水平上的不均衡或逆向变动

的格局就迫在眉睫。这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1 中西部地区要依托其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中西部地区还应结合其地方特点和优势, 依靠自己的力

量,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真正做到“两个根本性转变”。具体地

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 着力调整农业结构,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目前, 我

国农业生产不是总量不足, 而是结构失衡, 而且其生产成本

居高不下。β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的农业将受到国际农

业低成本的冲击, 农产品的卖难问题将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这就要求具有农业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 积极调整农

业内部结构, 发展特色农业, 搞活农产品流通, 着力提高农业

的经济效益。

其次, 着力调整工业结构。中西部地区要使其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 就需要大力发展资源深加工工业。如西北

地区可以利用国家实施“东锭西衣”的大好机遇, 着力发展棉

纺工业和服装业等轻工业; 西南地区可以充分利用三线建设

的基础发展重加工工业; 陕西可以充分发挥其人才优势, 大

力发展软件制作等高新技术产业; 中部省份可以借助长江经

济带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各具特色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传

统工艺等。βλ新疆青海等省区可依托其丰富的资源积极发展

石油天然气工业, 内蒙、四川等省区也应加强天然气的开发,

以扩大储量增加产量为主攻方向, 大规模开发西部地区的三

大油田、四大气田。中西部地区的武汉、成都、西安等大城市

的科研实力十分雄厚, 可以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最后, 加速发展第三产业。在第三产业中, 旅游业被称为

“无烟工业”, 其经济和社会效益均很大。中西部地区具有丰

富的旅游资源, 如陕西的秦始皇兵马俑、甘肃的丝绸之路、云

南的西双版纳、贵州的黄果树瀑布等均有待更好地开发。旅

游业连接的产业链长, 又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比较符合中西

部地区劳动力素质低的实际, 所以, 旅游业是中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建好旅游景区还可以保护资源和改善

脆弱的生态环境。要引进和建立现代企业管理体制, 提高旅

游产业队伍的素质和服务水平, 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中西部

地区还要大力发展信息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证券业等

回报率高的第三产业。

21 调整所有制结构, 加速发展中西部地区的非国有经济

中西部地区发展非国有经济可以有两条途径: 一是在原

有体制内的竞争性领域实行“国退民进”,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

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抓大放小”和“国有经济从一般性竞争领

域中退出来”的方针, 国有资本的退出, 就是民有资本的进

入, 国退民进实际上是国有资本和民有资本的置换。这不仅

能使国有资本在它应该存在的领域发挥作用, 而且能使民有

资本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中西部地区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另

一条途径就是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即私有性质的民有民

营经济。

当前, 中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突出的

问题: 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经营的企业居多, 这与资源的

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存在矛盾; 技术和设备落后, 导致企

业的生产成本高, 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低; 小而散, 专业化和社

会化的程度不够, 导致其竞争力偏低; 管理水平比较落后, 企

业的经济效益难以有效地提高; 政府的宏观管理体制建设滞

后, 缺乏必要的法律和政策的保护, 往往易被歧视; 不公平的

竞争环境; 融资困难; 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产业的组织结构不

合理, 等等。βµ

因此, 中西部地区要加快非国有企业、非国有经济的发

展还必须从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加强外部环境的建设着手。

从外部环境来说, 要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公平和宽

松的环境, 尽快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为其提供金融、管理、

人员培训、技术、信息等各方面的服务; 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提供融资网络, 设立专门的基金, 放宽对非国有企业贷款的

担保条件, 适当降低贷款利率等等。要使非国有经济尤其是

非公有制经济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占更高的地位, 要使非

公有制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西

部地区必须积极主动, 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当地的发展

规划, 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抓紧抓好。

31 进一步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我国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应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入手, 通过合理调整税负, 优化税制结构, 完善各个税种, 强

化征收管理, 加强宏观调控等措施, 把我国的税制建设大大

向前推进一步, 特别是要使各省区的宏观税负水平保持基本

相等, 为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以便更好地

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首先, 统一税制, 合理调整宏观税负。合理确定宏观税负

水平是优化税制的基础, 是保证财政收入, 加强宏观调控, 促

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应当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

配格局入手, 扩大税基, 加强管理, 完善税种, 优化税制, 将我

国的税负水平逐步提高, 从区域来看, 中西部地区, 尤其是西

部地区的税负水平要有所降低, 而东部地区的税负水平要有

所提高, 使各省区的宏观税负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

在税制改革中, 尤其要突破两种不适当的传统观念: 一是“既

得利益不可侵犯论”, 二是“税收调节万能论”。必须坚持效率

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βν

其次, 优化税制结构。在适度的税负总水平下建立合理

的税制结构, 是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必要条件。这包括

合并性质相近、征收交叉的税种, 如可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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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税合并, 将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等; 可将营

业税和契税合并到增值税中; 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考虑

到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和中小企业多数效益不高等特点, 企

业所得税的税率可以降低到 30% , 同时, 使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所得额的核定完全与企业的财务制度脱钩, 通过避免重复

征税、允许企业结转和投资抵免等政策, 鼓励东部地区与中

西部地区通过资产重组建立企业集团。βο优化税制结构尤其

要合理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 逐步加大直接税在税收

总额中的比重。

第三, 完善税种。 (1)增值税。要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的扣

税办法, 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中西部地区由于

其主导产业是资源导向型工业, 需要较高水平的设备和专有

技术。如 1994 年在由固定资产和存货形式的总投资中, 固定

资产形成所占的比例, 西部地区平均为 79153% , 高于东部地

区的 78134% 的水平。要逐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中西部地区

能够从中得到更多的税收抵扣, 符合国家的区域政策和产业

政策, 也有利于全国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要坚持普

遍征收的原则, 建立一个规范的、对经济活动有比较强的适

应性的增值税制度, 这是规范增值税的基本要求。实践将证

明, 税基越广, 财政收入的增值也就越高, 税收的调节作用也

就是说越到位。βπ (2)消费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应适当调整,

即, 对诸如酒精、汽柴油、烟花爆竹等非消费品和普通消费品

逐步停征消费税, 这些产品在中西部地区占有相当的比例;

同时把娱乐业扩大进来, 以调节一些不适当的消费行为; 对

奢侈品、高档消费品和其他高消费行为, 税率应提高, 以实现

消费税调节消费的功能和初衷。(3)企业所得税。将现行的两

套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 同时, 扩大征税范

围, 加快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步伐, 以平衡两种纳税

人的税负; 并以科学合理的方法确定税基。 (4)农业税。现行

的农业税的税率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确定的, 到现在基本没

有多大变动, 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应加以改革,

要调整常年产量的核定, 适当降低税率, 以利于减轻农民负

担; 农业特产税的税率本来不高, 但由于重复征税, 加重了农

民负担。

第四, 进一步完善地方税。地方税是分税制体系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在协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保证地方政

府有效行政方面, 一个完善的地方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方税的完善主要是要建立以房产税、营业税、遗产税、赠与

税、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结构。βθ完

善地方税体系, 首先改革现行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

船使用税等税种, 建立新的财产税体系, 遵循国际通行的做

法, 按使用占用、转让销售、收益所得三个环节设计税种。根

据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十分不平衡的特点, 正确划分

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区别不同情况, 适当下放地方税的一部

分立法权和解释权, 及在一定范围内确定其税率的权力。

第五, 建立和完善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转移

支付是中央政府调节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要使转移支

付真正达到平衡地方财力, 加强宏观调控的目的, 就要废除

以前的税收返还及相关技术计算方法, 建立起规范的转移支

付计算方法, 如实测算全国及各地区的收入能力和支出需

要, 所考虑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程度、城市化程度、地区的总

人口及人口密度、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财政供养人口、农业

产值份额、面积、气候等等方面, 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

度。

41 税收优惠政策应着力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1994 年税制改革中, 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的实际税负上升

因素比较多。在进一步推行价格市场化的前提条件下, 流转

税负的上升改变了旧体制条件下资源产品低价低税的格局,

这将总体上对中西部地区有利。因为中西部地区的主导产业

是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 应当给予所得税和行业税的优惠。

而且这些行业正是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产业, 这样, 产业

倾斜的税收政策也就是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税收政策。如果

所得税税收的政策优惠重心定位为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基础

产业, 可以采取投资或资源开发优惠政策。如实行加速折旧

和再投资退税, 或给予投资税额抵免, 以保证投资者比较快

地收回资本和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要求对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原则,

但是,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 我国东部地区比较发达, 基本能

够在入世后与外国企业平等竞争, 但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落后

许多, 在基础设施、软环境等方面均不很如意, 难以与国外企

业平等竞争, 而且由于各方面相对落后, 在吸引外资、人才等

方面的条件均比较差, 所以, 应当在东部地区逐步实现国民

待遇原则, 而在中西部地区, 尤其是西部地区则应加大优惠

政策的实施力度。只有在比东部地区更特殊, 更优惠的政策

的推动下, 中西部地区才能加速发展, 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

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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